
香港、澳门特别行政区居民申请学历学位认证说明  

（针对报考 2007 年国家司法考试）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教育部同意，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从 2000 年 1 月开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工作。2003 年 11 月经教育部港澳台办同意，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设立了“教育部留

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专门从事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令第 80 号的相关规定，为配合国家司法考试，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现受

理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香港、澳门特别行政区居民(以下简称“港澳居民＂)的学历学位认证申请。

现对有关港澳居民申请学历学位认证说明如下：  

     一、受理对象  

    自愿报名参加内地举行的国家司法考试的：  

    1）香港、澳门特别行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2）持有香港、澳门居民来往内地通行证的香港、澳门居民 

    二、受理范围及须递交的材料 

    （一）在香港、澳门特别行政区学习所获得的学历学位 

    1、受理范围 

    1)在香港特别行政区经香港学术评审局核准的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所获得的该高等教育机构颁发

的学位证书（香港特别行政区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理工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树仁大学、香港演艺学院、香

港公开大学、珠海书院）； 

    2)在澳门特别行政区本地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所获得的该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 

    3)《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例》于 1997 年 6 月生效前，参加非本地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在

香港开设的学位课程学习所获得的非本地学位证书; 

    4)《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例》于 1997 年 6 月生效后，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非本地注册课

程或豁免注册课程学习所获得的非本地学位证书。 

    2、申请须递交材料

    1.填写完整的《香港、澳门特别行政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表》； 

    2.二寸或小二寸彩色证件照一张； 

    3.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4.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行证； 

    5.所获学位证书； 

    6.学习成绩单（研究学位获得者，如无成绩单，需提供学校开具的相关研究证明）；  

    7.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获得者, 应提供毕业论文目录及摘要；  

    8.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提供入学前学历学位证书；  

    9.所获外文学位证书、成绩单须经正规翻译机构翻译成中文，申请者本人翻译无效。如学位证书或成

绩单为中外文对照，则不用翻译。  



    (二) 在台湾地区学习所获得的学历学位  

    1、受理范围  

    在经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所获得的该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  

    2、申请须递交的材料 

    1)填写完整的《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表》；  

    2)二寸或小二寸彩色证件照一张；  

    3)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4)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行证；  

    5)本人在台湾学习期间居留证明；  

    6)所获学位证书；  

    7)学习成绩单；  

    8)获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者，应提供毕业论文目录及摘要；  

    9)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提供入学前学历学位证书。  

    （三） 在国外学习所获得的学历学位  

    1、受理范围  

    在所在国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所获得的该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  

    2、申请须递交的材料  

    1)填写完整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表》；  

    2)二寸或小二寸彩色证件照一张；  

    3)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4)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行证；  

    5)本人在国外学习期间所持护照(须复印全部出入境记录，空白页不用复印)；  

    6)所获国外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7)学习成绩单（研究学位获得者，如无成绩单，需提供学校开具的相关研究证明）；  

    8)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获得者, 应提供毕业论文目录及摘要；  

    9)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提供入学前学历学位证书；  

    10)所获外文学位证书、成绩单须经正规翻译机构翻译成中文，申请者本人翻译无效。  

    （四）内地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颁发的学位  

    1、受理范围  

    经国务院教育行政部门批准的，可在内地授予国外学位与香港特别行政区学位的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

颁发的学位证书。  

    2、申请须递交的材料 

    1)填写完整的《合作办学学位认证申请表》；  

    2)二寸或小二寸彩色证件照一张；  

    3)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4)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行证；  

    5)所获学位证书；  

    6)学习成绩单；  



    7)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获得者, 应提供毕业论文目录及摘要；  

    8)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提供入学前学历学位证书；  

    9)所获外文学位证书、成绩单须经正规翻译机构翻译成中文，申请者本人翻译无效。如学位证书或成

绩单为中外文对照，则不用翻译。  

    （五）港澳居民在中国内地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所获得的学历学位证书，不在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

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的认证范围之内。  

    三、申请认证步骤  

    （一）申请人领取或下载申请表。每份申请表只可用于一份学位证书认证申请。  

    （二）请申请人依照申请办法及填表说明的要求填写《香港、澳门特别行政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表》、

《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表》、《国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表》、《合作办学学位认证申请表》（港

澳居民适用），并准备材料。申请人可用蓝色、黑色圆珠笔或签字笔填写，也可通过电脑录入方式填表。

如所填写信息不准确或提供材料不完整，可能会延误申请的办理。  

    （三）在备齐申请材料后，申请人携带全部原件及复印件一套向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

学位认证办公室提交申请。  

    （四）对于属于认证受理范围之内且材料齐备的申请，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

办公室将予以受理，一般在累计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并通知申请人认证结果。  

    （五）如有需要，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会就认证事宜直接与申请人联

系，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资料。因此请申请人务必提供详细有效的联络方式，以便及时联系，以免延误办

理时间。  

    （六）申请人可以书面委托他人代为申请。  

    四、受理认证地点、时间及相关说明  

    （一）在北京的港澳居民可携带所有申请材料原件及复印件一套到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

历学位认证办公室提交申请。对属于认证范围之内且材料齐备的申请，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

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将当场予以受理并留存全套复印件，开出受理凭证及缴费通知单。  

    受理地点：北京市海淀区学院路 15 号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受理办公室（北京语言大学

家属区内学一楼 117 室）  

    受理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2:00、13:00-16:30（如遇国内法定节假日，不办公）  

    （二）申请人如不便到北京递交申请，可到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在各地设立的 “国（境）外学历学位

认证申请材料验证点＂递交申请材料。验证点在申请材料上加章转递至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

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  

    （三）申请资料邮寄时间不计入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承诺的 15 个工

作日之内。  

    通信地址：北京市海淀区学院路 15 号  

             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3 

    五、收费标准及方式  

    （一）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每件学历学位证书认证费为 360 元人民币。  

    （二）交费方式及相关说明：  

    1、申请人可以采用现金支付、银行汇款两种付款方式。为了汇款能够及时到账，请以人民币支付。

恕不接受个人支票。  



    2、现金支付：仅限于直接到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提交认证申请的申

请人。费用在受理之时收取，并提供发票。  

    3、银行汇款：采用银行汇款方式付款的申请人，请将认证费电汇到以下帐户：   

    开户银行：中国民生银行北京成府路支行  

    户  名: 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  

    账  号： 0132014210001422 (只可汇学历学位认证费,共 360 元人民币；汇款时须注明认证申请

人中文姓名;如同时支付快递费用,请在汇款单上注明快递名称及金额) 

    如需要汇外汇，请汇到以下银行：  

    开户银行: 上海浦东发展银行北京分行亚运村支行 

    户  名: 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   

    账  号：8864291002000 (只可汇学历学位认证费,共 360 元人民币；汇款时须注明认证申请人中文

姓名; 如同时支付快递费用,请在汇款单上注明快递名称及金额) 

    注：如需退款，每笔退款，银行收取相应手续费  

    4、请务必在汇款单上注明认证申请人本人中文姓名，并在汇款单附言中注明学历学位认证费 360 元

人民币，以避免汇款单内容填写不准确而延误申请人收到认证书的时间。  

    六、认证书的领取和邮寄  

    （一）在北京直接向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提交认证申请的申请人，可

在接到电话通知后携带学历学位证书认证费发票前来领取认证书。请您在领取认证书时，仔细核对认证

书上的各项内容，如发现差错，请及时向有关人员指出，以便纠正。如委托他人领取，受委托人必须携

带申请人出具的委托书、学历学位证书认证费发票前来办理相关事宜。  

    （二）申请人如不便在北京领取学历学位认证书，可以选择邮寄方式送达学历学位认证书。教育部留

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会在确认认证费已交纳后，将认证书寄往申请人指定地址。  

    （三）邮寄的时间及费用：  

    中国内地挂号邮寄 7-15 天；港澳台及国外挂号邮寄 15-25 天。邮寄时间不计入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

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承诺的 15 个工作日之内。选择挂号邮寄方式，由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

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负担邮寄费用（关于邮寄时间及其他相关业务详情请向当地邮政部门查

询）。  

    如申请人需要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以快递方式邮寄学历学位认证书，

请申请人在申请表格内注明“要求快递＂字样，并在EMS及DHL两家快递公司中选择服务。快递费用由

申请人本人支付，申请人需在交纳认证费的同时另外支付特快专递费：  

    EMS中国内地： 20 元人民币  

    EMS中国香港、澳门：95 元人民币（其中包含 5 元人民币报关费）  

    DHL中国香港、澳门：99.45 元人民币 (其中包含 9.45 元人民币燃油附加费)  

    上述快递费用均指单件重量不超过 500 克的文件类快递价格。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快递资费标准详请

见EMS及DHL业务资费表。特快专递时间不计入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承

诺的 15 个工作日之内。  

    七、联络方式  

    （一）如有查询，请通过电子邮件（E-mail）或传真的方式与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

位认证办公室联络：  

    电子邮件：tjzhao@cscse.edu.cn  



    传    真：（8610）8230 1166 

    （二）如对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的工作有任何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E-mail）或传真的方式进行投诉：  

    电子邮件：wcheng@cscse.edu.cn 

    传    真：（8610）8230 1166 

    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联络方式：  

    通信地址：北京市海淀区学院路 15 号  

             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3 

    注：港澳居民如已获得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则无需再次申请学历学位认证。 

  

教育部留学服务中心  

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办公室  

二○○七年六月十日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材料验证点名录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地址 

上海市回国留学人员服

务中心  

黄志平 

陆敏君  
021-68883080  021-58312408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路 660 号 5 楼  

邮编：200120  

天津市留学服务中心  
王彦飞 

丁力  
022-23040172  

022-23040980 

022-27112360  

天津和平区南京路 129 号万科世贸广

场 A 座 F01－04  

邮编：300051  

大连市人才服务中心  王晟  0411-84352581  0411-84327764  
大连市沙河口区迎春街 45 号  

邮编：116021  

青岛留学人员服务中心  任云芝  0532-88916306    
青岛市海尔路 178 号  

邮编：266101  

中国留学服务中心广州

分中心  

林培 

郑羽飞  
020-83568037  020-83568060  

广州市小北路 266 号北秀大厦 703 室 

邮编：510050  

中国留学服务中心海南

分中心  
陈春燕  0898-31689938  0898-31689936  

海南省海口市海南大学学术交流中心

1202 号  

邮编：570228  

 

 


